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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81民初2312号
程冬平：原告邱胜菊与被告程冬平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
23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冬平支付原告邱胜
菊加工费7259.20元，并支付以此为基数自2021年2月9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
元，由被告程冬平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
交纳。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533号

蒲新秀：原告李玲与被告蒲新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有关文书。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68693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10月9日10时00分在本院马渚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500号

龚红叶（公民身份号码：5202031993****6313）：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
龚红叶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共计
15041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10月9日14:3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849号

马荣书:原告严红军诉被告马荣书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费
29599.75元、误工费18000元、护理费19070.5元、营养费
4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64886元、
鉴定费26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149656.25元。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10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080号

柴业盛:本院受理原告杨权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40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
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原告杨权利借款11765元。
案件受理费94元，减半收取计47元，由你负担，在本判决生
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周巷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837号

官桂香：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永祥与被告官桂香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82民初38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
告官桂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赵永祥加工
款1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3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140号

孟浩然：本院受理原告曹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
31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770号
李灵:本院受理原告姚红金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
37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灵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姚红金借款60 000元、支付利息12
800元，并支付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5日起
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1%计付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
620元，减半收取计810元，由被告李灵负担，在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97号

陈坚：本院受理原告洪伟与被告陈坚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八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922民初9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洪伟劳动报酬1878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870
元由被告陈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浙江省舟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9906号

温州爱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侯文勇诉
被告温州爱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2民初990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797号

宏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喜印
与被告立申(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立申企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宏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
37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逝0381民初6968号

胡祖兴：本院爱理原告项国栋与胡祖兴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黄益强与随机抽取的两名人民
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0月22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2190号

郑国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市分行与被告郑国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2191号

徐锐：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良诉被告徐锐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83民初21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2511号

杭州扬邦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乌镇

银顺酒家诉被告杭州扬邦旅行社有限公司餐饮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483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民初4335号

萍乡市佳威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瀚
镪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1民初433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686号

吴小荣：本院受理原告张金香诉被告吴小荣合同（立
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68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吴小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张金香款项162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3950元，张金香负担435元，吴小荣负
担351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352号

方为福：本院受理原告安吉递铺强哥大友地板加盟
店诉方为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本案安吉递铺
强哥大友地板加盟店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壹仟
元整（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三十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
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彭莎担任审判长，本
案定于2021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灵峰法庭（安吉
县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1340号之一

史钢毅：原告潘勇诉被告史钢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523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史钢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潘勇货款
23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7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930元，由被告史钢毅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91民催1号

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海宁市
志平物资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31300051/49433093，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日期为2020年11月4日，到期日为2021年5月4
日，出票人为浙江舜星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兴澄心
建材经营部，出票银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
行），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海宁
市志平物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票号 31300051/
49433093，票面金额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海宁市志平物资有限公
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4226号

陈健：本院受理原告吴志锋与被告陈健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782民初422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陈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支付原告吴志锋货款3127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尚
欠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陈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
支付原告吴志锋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642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陈健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4461号

朱国孝：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蒋文良粮油店与被告朱
国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446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朱国孝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蒋文良粮油店货款
2769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21年3
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2元,公
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朱国孝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30号

本院于2021年7月8日裁定受理义乌市十木本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义乌市十木本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义乌市十木本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偿、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
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义乌市十木本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8
月16日前向义乌市十木本服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
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
道总部经济园 A6 幢 25 楼,联系人:张洁,电话:
15057998787。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
市十木本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
市十木本服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互联
网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26号

本院于2021年7月5日裁定受理义乌第克思针织内
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为
义乌第克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管理人。义乌第克思针织内
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8月16日前向义乌第克
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报
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号,联系方式：
17706890666(冯律师)。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义乌第克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第克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0日上午10:00通过互联网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具体参会事项由管理人另行通知。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793号

陈聪：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县吉利纸箱厂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79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武义县吉利纸箱厂货款160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
（利息自2021年3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武义县吉利纸箱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50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4150元，由被告陈聪负担，限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916号

陈亚男：本院受理原告黄先栋诉被告陈亚男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712号

王德群：本院受理原告傅良海与王德群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2712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
和三十日内。本案由黄志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波、人民
陪审员于益君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0月12日9:00在
本院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91破1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周勇的申请,于2021年7月5日裁定
受理湖州市鼎之言健身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州市鼎之言健身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

湖州市鼎之言健身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至2021年8月16日前,向湖州市鼎之言健身有限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区府
路1188号总部自由港A幢18层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
所,邮政编码:313000，联系电话:17858373136)。债权人
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湖
州市鼎之言健身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尽快向湖州市鼎之言健身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8月31日下午14时30分在湖州南
太湖新区人民法院康山第一号法庭(地址:湖州市敬业路
1255号)或通过网络在线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285号

浙江美日鑫厨具用品有限公司、高美平：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美日鑫厨具用品有限公
司、高美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浙江美日鑫厨具用品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租金4620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浙江美日鑫厨具
用品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3、判令被告高美平
对上述款项的百分之四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0月22日
上午8:5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9审判庭东门五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齿院
（2021）浙0825民初1525号

陈生火：本院受理的原告龙游佳明建材商行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9时00分整（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6313号

吕兴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海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八日上午九
时四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当事人：宁波海曙壹秒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住所：
宁波市海曙区望京路 130 号（1-15 室），永寿街 171 号
（1-1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308951515F；法定
代表人：郑美娜；性别：女；民族：汉族；职务：总经理；公民
身份号码：330225197101230822;联系电话：15968941996；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PDY01151X33020315D2162；诊
疗科目：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

2021年5月26日本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未按照规定填写5名患者美容皮肤科病历资料。
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

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1、警告；2、罚款人民币叁万伍
仟元。”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海卫医罚告〔2021〕52号），请你单
位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
区文化路16号)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单位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
日起三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
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1年 7 月19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杭州中赢华睿置业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杭州中赢华睿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9日

杭州中赢华睿置业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受委托，将于2021年7月27日10时，在本公司会议室
公开拍卖位于嘉兴市平湖市乍浦镇中山东路58号浙江嘉
兴石油化工交易市场大楼一层房产五年期租赁权，建筑面
积约121㎡，首年参考价7.5万元，保证金5万元。

标的展示、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7月26日
止。

报名地址：嘉兴市中山东路世纪广场10楼A座；咨询
电话：13757308500、0573-82091898。

浙江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9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越美集
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2021年1月
2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人民币7793.98万元，其中本金为
人民币6269.90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1月20日，之后的
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
书内容为准）。 截至基准日2021年1月20日前，越美集团有
限公司等4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

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item.tao-
bao.com/auction/650915258593.htm?spm=a219w.7475002.
paiList.2.560172cfpHi8t1）\ 长 城 公 司 网 站（http://www.
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2021年7月26日10时至2021年7月27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 3700 万元，保证金 400 万
元，增价幅度5万元或其整数倍。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陆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167866
联系人：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7月1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越美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